	徵才公告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社會福利科徵約聘督導1名(中區身障中心)

	一、職稱
	約聘督導1名

	二、資格條件及  薪資標準
	（1） 學經歷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1. 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畢業，且從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工作滿2年以上或社會工作實務滿4年以上。
（2） 薪資說明:
1. 符合本職務資格條件者，自7等344薪點(49,673元)起薪進用。
2. 薪點折合率 144.4 元，若薪點折合率於年度中修正，則依修正後折合之酬金發放。
3. 每月另有風險工作費700元。
（3） 具基本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4） 富服務熱忱、積極學習態度且溝通協調能力良好，有獨立作業、與社區資源溝通、服務方案規劃執行等能力，工作區域及時間能配合調派，且具社福相關經驗者為佳。
（5） 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1款至第8款、第10款至第11款情事之一者。
（6） 經費來源：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布建計畫-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計畫 

	三、錄取人數
	正取：1名，備取2名
（備取有效期限自錄取公告日起算5個月，逾期仍未獲遞補者喪失候用資格）。

	四、工作地點
	花蓮縣中區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花蓮縣鳳林鎮中華路2號1樓)

	五、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115年4月30日止（採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六、工作內容
	(1) 督導推展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個案服務及行政業務。
(2) 方案規劃及相關交辦事項。

	七、報名方式
	(一)意者請檢附
1.履歷表
2.國民身分證、汽機車駕駛執照正反面影本
3.最高學歷證件影本(應屆生於畢業後補交)
4.成績證明影本(最後學歷成績單)
5.其他學經歷證明等相關資料(無者免付)
6.其他證照影本(無者免付)
7.自傳
親送或郵寄（以郵戳為憑）至「970花蓮市府前路17號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社會福利科 楊雅晴收」。信封上務請註明「應徵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社會福利科身心障礙服務中心約聘督導」及聯絡電話。逾期恕不受理報名。
(二)請至花蓮縣政府全球資訊網(http://www.hl.gov.tw/）最新消息或公開徵才下載「履歷表」、「國民身分證、汽機車駕駛執照影印本黏貼用紙」。以電腦打字、Ａ4直式橫寫書打、內文字體為14級。
(三)相關資料未檢附齊全者，視為資格不符，恕不通知補件或退件；資歷審查合格者，擇優通知甄試，不合格者，恕不退件。
(四)洽詢電話：03-8227171分機382或383，社會福利科 楊雅晴小姐。

	八、甄試
	(一) 報名人員凡經資格審查符合者，將擇優通知甄試，包含筆試及面試兩階段（註：依據學經歷背景與業務相關性進行擇優標準判定）。
(二)未獲甄試或經甄試而未獲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經甄試平均分數達75分以上者，予以錄取，甄試結果將公告花蓮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履歷表
※應聘職缺：身心障礙服務中心約聘督導(中區身障中心)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粘貼相片處
附正面脫帽相片
2吋1張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 男   □ 女
	

	聯絡
電話
	日：（   ）               夜：（   ）
行動電話：               緊急連絡人電話：
	

	通訊地址
	□□□□□                                           

e-mail： 
	

	必須繳驗證件（請依順序排列）
	□履歷表(含自傳國民身分證影印本、汽車或機車駕駛執照影印本)

□成績單

□畢業證書影本（相關科系最高學歷）

□社工師證照影印本(無者免付)

□退伍令、免役證明影本（女性免附）

□自傳(請詳述)

	符合資格條件之學歷證明文件
	學校名稱（請填全銜）
	科系名稱
	畢業年月

	
	
	
	年      月

	相關
專業證照
	
	
	

	
	
	
	

	電腦
相關能力
	輸入能力：           輸入法    中打速度：每分鐘       字以上

	
	擅長使用軟體：

	駕駛執照
	  □  機車         □  汽車 

	兵役狀況
（女性免填）
	□ 役畢                   □ 免役
 退伍日期：  年  月  日

	工作經歷
	服務機關名稱
（請填全銜）
	擔任職稱
	服務期間
	合計年資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自 傳

	


(建議含自我介紹、個人特質、學習與工作經驗、技能專長或特殊成就、未來生涯規劃等，請以14點字.行距22pt.標楷體書寫)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 黏貼用紙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汽機車駕駛執照影印本 黏貼用紙
	（駕照影本正面黏貼處）
	（駕照影本反面黏貼處）


（汽、機車任選一種黏貼）
個資授權聲明同意書

1、 本人            聲明本表上述所填寫之各項內容均為屬實，如有虛構或不實等情事，使雇主誤信而導致受損害之虞，本人願依勞基法第12條第一項接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處分。
2、 本人 □同意 □不同意 授權並允許花蓮縣政府社會處依照個人資料處理法(下稱個資法)蒐集、處理、利用本人相關個資且對本人進行職前工作經歷及其他依法進行之人事相關調查，並於聘僱期間作為人事管理、組織調整、與營運有關之使用。
· 查核範圍：學歷、經歷、工作表現、績效…等
· 聯絡方式：(如同意本單位與原直屬上司或同事進行查核照會，請提供聯繫電話與方式，並請先行轉達原直屬上司與同事)
· 機關單位名稱：
· 聯繫人員職稱、姓名與電話：
3、 本人清楚依「個資法」可向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為個人資料查詢、請求閱覽、補充或更正或請求交付複製本，並可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刪除。

簽署人：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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